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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

直属机构： 

《山东省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省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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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 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 

 

 

 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   山东省水利厅 

 

 

 

 

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      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

2019年 2月 15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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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地方病防治专项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部门《关于印发地方病防

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方案（2018—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卫疾控

发〔2018〕47号），进一步加强重点地方病防治工作，消除和控

制地方病危害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行动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加强各级地方病防治体系和能力建设，扎实推进地方病防治专

项攻坚行动，全面落实综合防治措施，病区人居环境普遍改善，

环境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，群众防病意识有效提高，形成正

确的健康行为和生活习惯。助力全省脱贫攻坚，有效控制饮水

型氟中毒和水源性高碘危害，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，保持基本

消除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危害，防治目标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。 

（二）具体目标。到 2020年 6月底，实现以下目标： 

1.有效控制饮水型氟中毒。全面完成已查明未改水氟中毒

病区村和改水后氟含量超标地区的改水工作，改水工程保持良

好运转状态，饮用水氟含量符合国家卫生标准，100%的饮水型

氟中毒病区县（市、区）达到国家控制标准。 

2.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。全省水源性高碘地区居民户

不加碘食盐食用率达到 90%以上，全面落实已查明水源性高碘病



— 4 — 

区村的改水工作。 

3.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。全省 100%的碘缺乏病区县（市、

区）保持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状态，人群碘营养总体保持适宜

水平。 

4.保持基本消除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危害。全省 100%的大骨

节病和克山病病区县（市、区）达到国家消除标准。 

5.现症地方病病人全部得到有效救治救助。 

6.防治体系得到稳固加强，防治技术取得新突破，科技成

果得到推广应用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重点防控措施强化行动。 

1.加快推进饮水型氟中毒病区、水源性高碘病区改水工作。

核定饮水型氟中毒、水源性高碘病区底数，分析原因，加强顶

层设计，综合考虑优质水源置换、城镇供水管网延伸、建设规

模化供水工程以及对现有供水工程强化水质净化处理等方式，

因地制宜，合理确定解决方案，不断提升水质达标率。（省卫生

健康委牵头，会同省水利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环境厅、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落实，各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各级政府要落实工程建设资金，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

固提升工程建设，按期完成饮水型氟中毒病区饮水安全巩固提

升任务，结合氟中毒病区稳步推进水源性高碘病区饮水安全巩

固提升。各地要强化农村饮水工程管理管护，落实工程管理主



— 5 — 

体和运行维护费用，促进工程正常运行。对改水工程的运转情

况、水质变化情况进行定期监测评估。（省水利厅牵头，会同省

发展改革委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扶贫开发办等

部门落实，各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2. 在缺碘地区继续落实食盐加碘策略，维持人群碘营养适

宜水平。保障合格碘盐市场供给，完善食盐市场监管，严厉打

击私盐和不合格碘盐。保证偏远、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

群众能够吃得上、吃得起合格碘盐。在水源性高碘地区，供应

不加碘食盐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，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
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落实，各市政府

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3.强化大骨节病防治策略，巩固防治成果。 

（1）改善病区婴幼儿营养状况。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

善项目，为 6-24月龄儿童提供每天一个营养包，提高病区婴幼

儿营养水平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会同省扶贫开发办等部门落

实，潍坊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（2）坚持异地育人。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，要保

证全部入学，有条件的可采取集中食宿，远离家庭居住地的致

病环境。（省教育厅牵头，会同省扶贫开发办等部门落实，潍坊

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4.持续落实克山病综合防治措施。在克山病病区落实综合

防治措施，控制急型、亚急型克山病的发生。结合脱贫攻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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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战略，调整优化种植结构，改善居住条件，降低致病

风险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会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扶贫开发办

等部门落实，淄博、枣庄、潍坊、济宁、泰安、日照、临沂 7

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。 

（二）现症病人救治救助行动。 

1.做好现症地方病病人确诊病例治疗和社区管理。（省卫生

健康委牵头，会同省医保局、省扶贫开发办等部门落实，各市

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（1）药物与手术救治对象。病情严重的大骨节病、克山病、

氟骨症病人。 

（2）救治措施。将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地方病病人全部纳

入健康扶贫“三个一批”行动计划，开展精准救治。各地对地

方病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，按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

政策及时予以保障，并做好医疗保障政策与国家公共卫生项目

衔接。成立省级骨关节病、克山病专家组，确定大骨节病、克

山病和氟骨症分类治疗方案，设立地方病定点治疗医院。 

（3）患者管理。确诊医疗机构为大骨节病、克山病、氟骨

症、克汀病、二度及以上甲状腺肿大等确诊病人建立健康档案，

实行个案管理。对慢型克山病病人每 3个月进行一次病情随访，

对大骨节、氟骨症、克汀病、二度及以上甲状腺肿大病人每年

进行一次病情随访。具备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地

方病患者设计有针对性的服务包，优先为其提供家庭医生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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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 

2.开展现症病人综合帮扶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会同省民

政厅、省扶贫开发办、省残联等部门落实，各市政府承担地方

落实责任）。 

（1）开展大骨节病、氟骨症、克汀病病人残疾评定工作，

将符合国家残疾标准的病人纳入残疾人保障范围。 

（2）将符合条件的病人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

范围；采取多种措施，提高对大骨节病、氟骨症、克山病、克

汀病病人的救助水平。 

（3）对现症病人家庭采取教育扶贫、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

等综合帮扶措施，加快脱贫步伐，阻断因病致贫、返贫的代际

传播。 

（三）监测评价全覆盖行动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会同省

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落实，

各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1.开展信息化管理，实现监测全覆盖。每年以村为单位开

展大骨节病、饮水型氟中毒、水源性高碘监测，以乡为单位开

展克山病监测，以县为单位开展碘缺乏病监测。监测内容包括

防治措施落实、儿童及成人病情、现症病人随访、可疑致病因

素评估等。通过全国地方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，

有关信息与健康扶贫动态管理信息系统互联共享。县级卫生健

康部门将每年的监测报告上报县级政府。县级政府要根据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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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反映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。 

2.开展控制和消除评价。按照《重点地方病控制和消除评

价办法》（国卫疾控发〔2014〕79 号）要求，10 个尚未达到消

除标准的克山病病区县（市、区）于 2019年年底前达到消除标

准,19个尚未达到控制标准的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县（市、区）于

2020年上半年达到控制标准。省卫生健康委适时开展抽查复核。 

（四）群众防病意识提高行动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会同

省委宣传部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残联等

部门落实，各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1.开发并广泛传播权威的科普材料，打造全媒体平台。组

织专业机构编发地方病防治核心信息，出版、推介一批地方病

科普读物，突出权威性、科普性、趣味性。省级地方病专业防

治机构建设权威的科普信息传播平台。 

2.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，加强健康促进。

发挥政府、防治机构、学校、医院等各自工作优势，运用广播、

电视、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，采用人民群

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，广泛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的健康教

育和科普宣传。将地方病防治知识纳入学校、医疗卫生机构、

社区等健康教育内容，做好“8.25”残疾预防日、“5.15”防治

碘缺乏病日的宣传活动，持续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，

形成健康的生产、生活行为方式，解决防病措施落实“最后一

公里”的问题，有效减少地方病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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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综合防治能力提升行动。（省委编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

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1.强化省级专业机构建设。全面提升山东省地方病防治研

究所的科学研究与防治能力，科学指导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。  

2.加强重点地区地方病防治能力建设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要按照“填平补齐、保证必须”的原则，加强基层防治工作基

础设施建设和检测实验室网络建设，为各级地方病防控工作配

备必要的防控仪器设备，提高技术手段，改善工作条件，保障

必要经费，完善地方病监测体系，强化防控能力建设。按照逐

级分类培训的原则，采取多种培训方式，对参与地方病防治工

作的医务人员、疾控人员、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开展防治知识和

基本操作技能培训，提高业务水平。 

3.稳定防治队伍，多途径解决防治力量不足的问题。各级

政府应根据防治工作任务的需求，加强地方病防治队伍建设，

确保防治人员更新换代，解决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。 

保障专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和职业健康，内部绩效工资分配

向基层一线倾斜，增加现场工作补助，对偏远、贫困地区以及

承担基层工作的防治人员给予适当的补助。对基层防治人员在

技术职称晋升方面给予适当倾斜，使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人

员优先解决职称晋升。 

对地方病防治中的监测采样、健康教育属于政府职责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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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用时、用工较多的公共卫生服务

事项，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保障防治各项工作正常

开展。 

（六）科技防病水平提高行动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会同

省科技厅等部门落实，各市政府承担地方落实责任） 

1.在各级科技计划项目中支持不同水碘地区成因及不同类

型水碘地区人群碘营养的评价研究，以及大骨节病、克山病病

因研究，组织多部门、多学科联合攻关，为防治措施落实及干

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，在仍有新发病例的地区开展病例研究。 

2.筛选大骨节病、氟中毒的有效治疗药物，提高治疗效果。

开展氟、碘对多器官系统损伤的深入研究，对地球化学性因素

的人体健康危害进行全面评估。 

3.保存我省地方病生物样本资源，收集现患病例的生物样

本，建立地方病生物样本库，为继续开展病因、致病机理等科

学研究做好基础储备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各级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将地方病防

治纳入议事日程，建立健全地方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和工

作责任制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及时协调解决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

题，研究制定实施计划和方案，组织落实各项防治措施。将地

方病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，明确目标责任，建立工作台账。

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督促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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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防治工作。 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加大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，健

全地方病防治政府保障机制，用于地方病防治技术培训、健康

教育宣传、病区村水氟水碘监测、地方病病情监测、现症病人

治疗、病区控制和消除评估评价、地方病相关科研项目等工作。

地方病患者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，享受相关医保待遇。对

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，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，切实减轻患

者医疗费用和基本生活负担。 

（三）技术保障。针对地方病防治的难点和重点，加强地

方病基础研究和防治应用研究，通过各级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

金等）对符合条件的防治科研活动进行支持，结合实施医学与

健康科技创新工程，组织多部门、跨学科联合攻关，推出一批

适宜的防治技术，建立防治技术转化示范点并逐步推广应用。

充分发挥地方病实验室和临床重点专科的作用，开展防治应用

研究。开展地方病防治国际及国内交流与合作。 

四、监督检查与评估 

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监督检查方案，开

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，对工作内容和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

估，并给予通报。省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分别于 2019年、

2020年组织开展评估，抽查各地工作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。 

 

附件：全省重点地方病防治现状及目标汇总表、进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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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1   

地方病 

种类 

县（市、

区）数 

2017年控制和消除情况 2020年控制和消除目标 

未控

制 

控制/阻

断 

消除/持

续消除 

控制消

除合计 

控制消

除率（%） 
未控制 

控制/阻

断 

消除/持

续消除 

控制消

除合计 

控制消

除率（%） 

饮水型氟中毒 111 19 92 0 92 82.88 0 111 0 111 100 

碘缺乏病 97 0 0 97 97 100 0 0 97 97 100 

大骨节病 1 0 0 1 1 100 0 0 1 1 100 

克山病 19 0 10 9 19 100 0 0 19 19 100 

注：饮水型氟中毒只有控制标准；碘缺乏病只有消除标准；大骨节病、克山病有控制和消除 2个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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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 

市 

病区县

（市、
区）数 

2017年控制情况 2020年目标 

控制县（市、区） 未控制县（市、区） 
控制

县
（市、
区）数 

未控

制县
（市、
区）数 

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

济南市 7 7 
莱芜区、历城区、长清区、章丘区、济阳区、
钢城区、商河县 

  7 0 

青岛市 7 7 
城阳区、崂山区、黄岛区、即墨区、胶州市、
平度市、莱西市 

  7 0 

淄博市 7 5 张店区、周村区、临淄区、桓台县、沂源县 2 博山区、高青县 7 0 

枣庄市 3 3 峄城区、山亭区、台儿庄区   3 0 

东营市 2 2 东营区、广饶县   2 0 

烟台市 9 7 
莱山区、福山区、牟平区、龙口市、莱阳市、

莱州市、招远市 
2 蓬莱市、栖霞市 9 0 

潍坊市 11 11 
奎文区、潍城区、寒亭区、坊子区、诸城市、
青州市、寿光市、安丘市、昌邑区、高密市、
昌乐县 

  11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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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 11 11 
任城区、兖州区、邹城市、曲阜市、嘉祥县、
汶上县、梁山县、微山县、鱼台县、金乡县、
泗水县 

  11 0 

泰安市 5 5 岱岳区、新泰市、肥城市、宁阳县、东平县   5 0 

威海市 2 2 环翠区、文登区   2 0 

日照市 2 2 东港区、莒县   2 0 

临沂市 10 10 
兰山区、河东区、兰陵区、郯城县、莒南县、
沂水县、平邑县、沂南县、临沭县、费县 

  10 0 

德州市 11 5 德城区、禹城市、平原县、庆云县、齐河县 6 
陵城区、乐陵市、临邑县、
夏津县、武城县、宁津县 

11 0 

聊城市 8 8 
东昌府区、临清市、茌平县、东阿县、高唐
县、阳谷县、冠县、莘县 

  8 0 

滨州市 7 7 
滨城区、沾化区、邹平市、惠民县、博兴县、
阳信县、无棣县 

  7 0 

菏泽市 9 0  9 
牡丹区、定陶区、曹县、单
县、巨野县、成武县、郓城
县、鄄城县、东明县 

9 0 

合  计 111 92 —— 19 —— 111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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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

市 工作县（市、区）数 
2017年消除情况 2020年消除目标 

县（市、区）数量 百分比（%） 县（市、区）数量 百分比（%） 

济南市 10 10 100 10 100 

青岛市 10 10 100 10 100 

淄博市 7 7 100 7 100 

枣庄市 6 6 100 6 100 

东营市 5 5 100 5 100 

烟台市 12 12 100 12 100 

潍坊市 12 12 100 12 100 

济宁市 7 7 100 7 100 

泰安市 6 6 100 6 100 

威海市 4 4 100 4 100 

日照市 4 4 100 4 100 

临沂市 12 12 100 12 100 

德州市 0 0 100 0 100 

聊城市 0 0 100 0 100 

滨州市 2 2 100 2 100 

菏泽市 0 0 100 0 100 

合  计 97 97 100 97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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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

市 病区县（市、区）数 消除县（市、区）名称 
2017年控制和消除情

况 
2020年目标 

潍坊市 1 青州市 消除 消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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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 

市 

病区县

（市、
区）数 

2017年控制和消除情况 2020年目标 

控制县（市、区） 消除县（市、区） 
控制县（市、

区）数 
消除县（市、

区）数 县（市、
区）数 

名称 
县（市、
区）数 

名称 

淄博市 1 0  1 沂源县 0 1 

枣庄市 2 0  2 山亭区、滕州市 0 2 

潍坊市 3 2 青州市、临朐县 1 安丘市 0 3 

济宁市 3 2 邹城市、泗水县 1 曲阜市 0 3 

泰安市 2 1 新泰市 1 岱岳区 0 2 

日照市 4 2 五莲县、莒县 2 东港区、岚山区 0 4 

临沂市 4 3 沂水县、蒙阴县、平邑县 1 莒南县 0 4 

合  计 19 10 —— 9 —— 0 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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